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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立東華大學核心課程抵免根據「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

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 五專三年級以前所修科目，視為高中課程，不予抵免大學層級之學分。若

因成績不及格，於四、五年級重修，仍不計入。

三、 校核心課程抵免，分別為語文教育、服務學習、體育、資訊科技、選修核

心課程五類。每類抵免學分數不超過應修學分數為原則。入(轉)學前體

育、軍訓、服務學習已修習及格且不計學分數者，得申請免修，但仍應補

足校核心課程畢業最低學分數。

四、 抵免程序

(一)於抵免系統填寫校核心課程抵免學分申請表，列印後並附上成績單正

本、原校授課大綱或證明文件(須蓋有開課單位證明章)，寄至本校通

識教育中心。

(二)由校核心課程委員會之委員審核，彙整後於註冊前一週送教務處註冊

組核辦。

五、 抵免申請以一次為原則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六、 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七、 本辦法經洄瀾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


